附件
张家川县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政务服务事项目录（第三批）
	序号
	承办单位
	可承诺制办理事项名称
	可承诺制办理
事项子项名称
	证明材料
	实施方式

	1
	住
建
局
	县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
	规划主管部门审批文件
	可自行选择用承诺书代替或继续提交证明



	2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批
	规划主管部门审批文件
	

	3
	
	
	占用城市道路审批
	规划主管部门审批文件
	

	4
	
	
	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规划主管部门审批文件
	

	5
	住
建
局
	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
	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
变更、延续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6
	
	
	
	气源来源证明或购销合同
	

	7
	
	
	
	从事燃气运输的机动车辆资料（危运证复印件）
	

	8
	
	
	
	企业验资报告
	

	9
	
	
	
	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全主任、财务负责人、档案管理员的任职文件、身份证明、职称资格证、经专业考核合格的证书及社保凭证
	

	10
	
	
	
	工程技术人员电工职称资格证、身份证、有效劳动合同、社保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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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承办单位
	可承诺制办理
事项名称
	可承诺制办理
事项子项名称
	证明材料
	实施方式

	11
	住
建
局
	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
	
	技术资料，压力容器合格证、安全消防设施资料
	可自行选择用承诺书代替或继续提交证明


	12
	
	
	
	《建设工程综合验收合格证》、《公安消防局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13
	
	
	
	燃气设施安全评估报告
	

	14
	
	城市排水许可证核发
	
	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专用检查井、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规格、施工图等材料
	

	15
	
	
	
	排水隐蔽工程竣工报告文件
	

	16
	
	
	
	排水许可申请受理之日前一个月内由具有计量认证资质的水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排水水质、水量检测报告；拟排放污水的排水户提交水质、水量预测报告
	

	17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
	
	规划主管部门审批文件
	

	18
	
	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
	
	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建筑平面图
	



	序号
	承办
单位
	可承诺制办理
事项名称
	可承诺制办理
事项子项名称
	证明材料
	实施方式

	19
	住
建
局
	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审批
	
	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建筑平面图
	可自行选择用承诺书代替或继续提交证明


	20
	
	停止供水（气）、改（迁、拆）公共供水的审批
	
	因发生自然灾害或者紧急事故不能提前通知的，提供在抢修时间通知用户的证明材料和证据
	

	21
	
	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包括经过城市桥梁）
审批
	
	经过城市桥梁的，还应提交由桥梁原设计单位出具技术安全意见、桥梁专家的审查意见和安全评估报告
	

	22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须提供位置示意图、彩色效果图以及所使用材料、尺寸说明
	

	23
	市场监管局
	食品生产（含保健食品）许可首次、延续、变更、补办、注销
	
	营业执照或者其他
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可自行选择用承诺书代替或继续提交证明

	24
	
	食品小经营店
经营登记
	
	营业执照或者其他
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25
	
	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登记
	
	营业执照或者其他
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26
	
	个体工商户设立、变更
或注销登记
	
	市场主体名称申报材料
	

	27
	
	
	
	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注册材料
	

	28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变更或注销登记
	
	市场主体名称申报材料
	

	29
	
	
	
	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注册材料
	



	序号
	承办单位
	可承诺制办                                                                                                                                                                             理事项名称
	可承诺制办理                                                                                                                                                                     事项子项名称
	证明材料
	实施方式

	30
	民
政
局
	编制、变更、撤销门（楼）牌号码，核发门牌证
	门牌号码的
编排
	新建项目的立项批文
	可自行选择用承诺书代替或继续提交证明


	31
	
	慈善救助
	
	家庭收入证明
	

	32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收入状况、财产状况说明
	

	33
	
	
	
	劳动能力、生活来源以及赡养、抚养、扶养情况的书面说明
	

	34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贴申请
	
	父母死亡证明
	

	35
	
	
	
	社区或两个以上邻居出具的父（母）失联证明
	

	36
	
	
	
	在校证明
	

	37
	人
社
局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营业执照
	
可自行选择用承诺书代替或继续提交证明


	38
	
	办理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抚恤金核定
	
	供养直系亲属与死者关系证明
	

	39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工亡职工配偶未再婚证明
	

	40
	
	
	
	工亡职工供养亲属健在证明
	

	41
	
	
	
	在校学生提供学校就读证明
	

	42
	医
保
局
	定点医疗机构资格认定
	
	定点医疗机构经营场所租赁合同
	
可自行选择用承诺书代替或继续提交证明


	43
	
	定点零售药店资格认定
	
	定点零售药店经营场所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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